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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财务管理制度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湖南省株洲长鸿实验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（以下简称本基金会）项目财务管理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、预防财务风险，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实现公益目标。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基金会所有公益项目的财务管理，包括项目立项申报、执行方和受益人选择、预算编制、经费执行、监督检查和财务报告等环节。
第三条 为了保证公益项目财务的透明、规范，财务管理部门根据项目财务的需要，制定详细的财务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程序，明确财务管理的职责和权限。
第四条 财务管理职责：
1、 财务管理部门负责编制项目预算和预算执行方案，并进行预算监控和调整。
2、 实施各项财务决策，并进行资金保管、结算、报销、核算和支付等工作。
3、 审核和监督项目资金流转、使用情况和财务报告的真实性、及时性、准确性。
4、 组织外部财务审计，并协调外部审计工作。
5、 经常性对项目财务制度和程序进行审查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和解决。
第五条 项目预算编制和调整：
1、公益项目应按照规定程序编制预算，提出预算申请。预算申请应包括项目名称、预算收支明细、资金来源、预算执行方案等内容。
2、在财务管理部门的审核和审批下，项目预算得以执行。预算执行过程中，如果需要调整，应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报告和审批。
第六条 资金保管、结算和支付
1、 拨付和到账的资金应当及时提取、保管，并适时支付。
2、 对于项目中的各项支出，应结合项目的实际需要，合理安排使用。财务管理部门应对每项支出给予及时的审批和监督。
3、 具有拨款资格的项目成员应按照资金申请程序，提出资金申请，并提交相应的凭证。
第七条 财务报告和监察
1、 项目财务报告是项目财务管理的核心内容。每个项目应按照规定程序制定财务报告，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向社会公布项目情况。
2、 对于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任何财务违规行为，财务管理部门应及时报告并组织对违规行为进行查处。
第八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湖南省株洲长鸿实验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。
第九条 本制度经基金会理事会通过后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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